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271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林殷佐律師

            徐翊昕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家暴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

度審易字第2183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876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陳○○犯傷害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陳○○與甲○○為配偶關係（2人業於案發後之民國112年7

月14日離婚），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

成員關係，陳○○（所涉強盜等罪嫌部分，另經檢察官為不

起訴處分）與乙○○(所涉殺人未遂等犯行，另經檢察官為

不起訴處分)、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綽號「丙○」之男

子，於111年10月14日凌晨0時許，一同前往陳○○前與甲○

○共同位於新北市○○區○○路000號21樓住處拿取物品，

嗣甲○○返家後，陳○○與甲○○因故發生爭執，詎陳○○

竟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毆打、推擠甲○○，並與甲○○發

生拉扯，致甲○○倒地，因而受有頭部及左臉挫傷、上唇撕

裂傷、雙側頸部挫傷、雙側大腿、雙側小腿及雙手前臂擦挫

傷、左眼青光眼玻璃體出血、左眼前房積血及高眼壓症等傷

害。嗣經甲○○報警處理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甲○○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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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

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

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

9條之5亦有明定。查本件檢察官、被告陳○○（下稱被

告）、辯護人就本判決下列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

之證據能力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

些供述證據作成時，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以之作

為本案之證據屬適當，自有證據能力。其餘資以認定被告犯

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

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亦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原審、本院審理時均坦認不諱，核與

告訴人甲○○指訴相符，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照片共8

張、亞東紀念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醫療財團

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112年12月22日亞

病歷字第1121222014號函附之病歷資料、尹書田醫療財團法

人書田泌尿科眼科診所112年12月12日書字第112038號函附

之病歷資料及乙種診斷證明書、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

醫院診斷證明書、告訴人傷勢照片等在卷可稽，足見被告前

揭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可堪採信。

　㈡卷存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112

年12月22日亞病歷字第1121222014號函固稱：告訴人於111

年10月14日至院就診時，其左眼的確有受有外力傷害，致使

視力嚴重受損等語（見偵卷第207頁）；然告訴人經就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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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後，其「左眼玻璃體出血原因為外力造成，青光眼亦與外

力有關，目前青光眼控制中，視力逐漸改善」一情，亦有尹

書田醫療財團法人書田泌尿科眼科診所112年12月12日書字

第112038號函附卷足憑（見偵卷第289頁），可見告訴人雖

遭被告毆打致左眼成傷，但經就醫治療後，告訴人之左眼視

力已經逐漸改善，難認與刑法第10條第4項第1款之「毀敗或

嚴重減損一目或二目之視能」要件相符，自非屬刑法之「重

傷害」；且觀諸告訴人之病歷資料、診斷證明書，當日告訴

人之頭、臉、四肢部分皆有受傷，堪認此等傷勢應為告訴人

遭被告推擠、拉扯、毆打所致，難認被告有刻意針對告訴人

左眼進行攻擊以毀損告訴人左眼視能之重傷故意，自無從對

被告逕以「重傷未遂罪」相繩。是以告訴意旨認本案尚可能

成立重傷未遂罪（見本院卷第29頁），容有誤會。

　㈢綜上所述，被告犯行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查被告行為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固於112年12月6日修

正公布，同年月8日生效施行，然此次修正並未變動被告所

涉本件犯行之法定刑度，且實質上亦無法律效果及行為可罰

性範圍之變更，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合先敘明。

　㈡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

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

為；所謂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

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

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於本案行為時為告訴

人甲○○之配偶，此有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1份在

卷可參，是被告與告訴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

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對告訴人所為本案犯行，屬於家庭

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

之上開條文並無罰則規定，應依刑法之規定論處。是核被告

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公訴意旨漏未援引

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相關規定，尚有未洽，應予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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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簡

字第1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09年5月18日易科

罰金執行完畢；又因犯傷害罪，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

嘉義地院）以110年度嘉簡字第1097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

徒刑4月確定，並於111年5月1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

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至於前揭嘉義地院110年度嘉

簡字第1097號案件，固與被告嗣後再犯之嘉義地院112年度

訴字第45號傷害案件，經嘉義地院以112年度聲字第607號裁

定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確定，嗣於112年11月8日易科罰金執

行完畢；然併罰之數罪中，若其中一罪之刑已執行完畢，自

不因嗣後定其執行刑而影響先前一罪已執行完畢之事實，最

高法院104年度第6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起訴書雖未敘

及上開累犯之事實，但上開累犯事實業經公訴人於本院審理

中主張暨請求加重其刑（見本院卷第180頁）。是被告於有

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

罪，係屬累犯。又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審酌被

告前曾因相同傷害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並執行完畢，竟未

能記取教訓，再為本案傷害犯行，足認被告先前刑之執行不

足以發揮警告作用，堪認其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薄弱，佐以其

所犯本案之罪，加重最低本刑，亦無致個案過苛或不符罪刑

相當原則，故就其所犯之罪，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

重其刑。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被

告於本案構成累犯且應加重其刑，法院即應於量刑前先予審

酌，以決定處斷刑範圍，公訴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被告有累

犯之事實，合於累犯規定，原判決未及審酌此情，漏未論及

累犯並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於法有違。又告

訴人所受傷害非輕，原審僅量處被告有期徒刑3月，亦難謂

罪刑相當。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輕，為有理由。原判

決既有上揭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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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爰審酌被告與告訴人本為配偶關係，僅因故與告訴人發生爭

執，不思理性溝通處理，動輒徒手傷人，自我克制能力不

足，兼衡其前有暴力傷害前科（不包含前述構成累犯之傷害

犯行），素行不佳、本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告訴人

所受傷勢、被告固於本院審理中坦承犯行，並表明賠償意

願，然因告訴人表示不願意和解（見本院卷第75、99頁），

致雙方迄未達成和解，並審酌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高職畢

業之智識程度、前從事自媒體，目前待業中，家中無人需要

其扶養之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見原審卷第68頁；本院卷第

18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

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逸品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明絹提起上訴，檢察官

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林彥成

　　　　　　　　　　　　　　　　　　　法　官　陳俞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朱家麒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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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271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




選任辯護人  林殷佐律師
            徐翊昕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家暴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審易字第2183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87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陳○○犯傷害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陳○○與甲○○為配偶關係（2人業於案發後之民國112年7月14日離婚），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陳○○（所涉強盜等罪嫌部分，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與乙○○(所涉殺人未遂等犯行，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綽號「丙○」之男子，於111年10月14日凌晨0時許，一同前往陳○○前與甲○○共同位於新北市○○區○○路000號21樓住處拿取物品，嗣甲○○返家後，陳○○與甲○○因故發生爭執，詎陳○○竟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毆打、推擠甲○○，並與甲○○發生拉扯，致甲○○倒地，因而受有頭部及左臉挫傷、上唇撕裂傷、雙側頸部挫傷、雙側大腿、雙側小腿及雙手前臂擦挫傷、左眼青光眼玻璃體出血、左眼前房積血及高眼壓症等傷害。嗣經甲○○報警處理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甲○○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亦有明定。查本件檢察官、被告陳○○（下稱被告）、辯護人就本判決下列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證據能力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些供述證據作成時，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屬適當，自有證據能力。其餘資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亦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原審、本院審理時均坦認不諱，核與告訴人甲○○指訴相符，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照片共8張、亞東紀念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112年12月22日亞病歷字第1121222014號函附之病歷資料、尹書田醫療財團法人書田泌尿科眼科診所112年12月12日書字第112038號函附之病歷資料及乙種診斷證明書、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告訴人傷勢照片等在卷可稽，足見被告前揭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可堪採信。
　㈡卷存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112年12月22日亞病歷字第1121222014號函固稱：告訴人於111年10月14日至院就診時，其左眼的確有受有外力傷害，致使視力嚴重受損等語（見偵卷第207頁）；然告訴人經就醫治療後，其「左眼玻璃體出血原因為外力造成，青光眼亦與外力有關，目前青光眼控制中，視力逐漸改善」一情，亦有尹書田醫療財團法人書田泌尿科眼科診所112年12月12日書字第112038號函附卷足憑（見偵卷第289頁），可見告訴人雖遭被告毆打致左眼成傷，但經就醫治療後，告訴人之左眼視力已經逐漸改善，難認與刑法第10條第4項第1款之「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或二目之視能」要件相符，自非屬刑法之「重傷害」；且觀諸告訴人之病歷資料、診斷證明書，當日告訴人之頭、臉、四肢部分皆有受傷，堪認此等傷勢應為告訴人遭被告推擠、拉扯、毆打所致，難認被告有刻意針對告訴人左眼進行攻擊以毀損告訴人左眼視能之重傷故意，自無從對被告逕以「重傷未遂罪」相繩。是以告訴意旨認本案尚可能成立重傷未遂罪（見本院卷第29頁），容有誤會。
　㈢綜上所述，被告犯行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查被告行為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固於112年12月6日修正公布，同年月8日生效施行，然此次修正並未變動被告所涉本件犯行之法定刑度，且實質上亦無法律效果及行為可罰性範圍之變更，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合先敘明。
　㈡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所謂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 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於本案行為時為告訴人甲○○之配偶，此有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1份在卷可參，是被告與告訴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對告訴人所為本案犯行，屬於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之上開條文並無罰則規定，應依刑法之規定論處。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公訴意旨漏未援引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相關規定，尚有未洽，應予補充。
　㈢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簡字第1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09年5月1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又因犯傷害罪，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地院）以110年度嘉簡字第1097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4月確定，並於111年5月1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至於前揭嘉義地院110年度嘉簡字第1097號案件，固與被告嗣後再犯之嘉義地院112年度訴字第45號傷害案件，經嘉義地院以112年度聲字第607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確定，嗣於112年11月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然併罰之數罪中，若其中一罪之刑已執行完畢，自不因嗣後定其執行刑而影響先前一罪已執行完畢之事實，最高法院104年度第6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起訴書雖未敘及上開累犯之事實，但上開累犯事實業經公訴人於本院審理中主張暨請求加重其刑（見本院卷第180頁）。是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係屬累犯。又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審酌被告前曾因相同傷害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並執行完畢，竟未能記取教訓，再為本案傷害犯行，足認被告先前刑之執行不足以發揮警告作用，堪認其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薄弱，佐以其所犯本案之罪，加重最低本刑，亦無致個案過苛或不符罪刑相當原則，故就其所犯之罪，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於本案構成累犯且應加重其刑，法院即應於量刑前先予審酌，以決定處斷刑範圍，公訴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被告有累犯之事實，合於累犯規定，原判決未及審酌此情，漏未論及累犯並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於法有違。又告訴人所受傷害非輕，原審僅量處被告有期徒刑3月，亦難謂罪刑相當。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輕，為有理由。原判決既有上揭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審酌被告與告訴人本為配偶關係，僅因故與告訴人發生爭執，不思理性溝通處理，動輒徒手傷人，自我克制能力不足，兼衡其前有暴力傷害前科（不包含前述構成累犯之傷害犯行），素行不佳、本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告訴人所受傷勢、被告固於本院審理中坦承犯行，並表明賠償意願，然因告訴人表示不願意和解（見本院卷第75、99頁），致雙方迄未達成和解，並審酌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前從事自媒體，目前待業中，家中無人需要其扶養之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見原審卷第68頁；本院卷第18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逸品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明絹提起上訴，檢察官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林彥成
　　　　　　　　　　　　　　　　　　　法　官　陳俞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朱家麒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271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


選任辯護人  林殷佐律師
            徐翊昕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家暴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
度審易字第2183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876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陳○○犯傷害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陳○○與甲○○為配偶關係（2人業於案發後之民國112年7月14
    日離婚），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
    關係，陳○○（所涉強盜等罪嫌部分，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
    分）與乙○○(所涉殺人未遂等犯行，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
    分)、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綽號「丙○」之男子，於111
    年10月14日凌晨0時許，一同前往陳○○前與甲○○共同位於新
    北市○○區○○路000號21樓住處拿取物品，嗣甲○○返家後，陳○
    ○與甲○○因故發生爭執，詎陳○○竟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毆
    打、推擠甲○○，並與甲○○發生拉扯，致甲○○倒地，因而受有
    頭部及左臉挫傷、上唇撕裂傷、雙側頸部挫傷、雙側大腿、
    雙側小腿及雙手前臂擦挫傷、左眼青光眼玻璃體出血、左眼
    前房積血及高眼壓症等傷害。嗣經甲○○報警處理而查悉上情
    。
二、案經甲○○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
    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
    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
    9條之5亦有明定。查本件檢察官、被告陳○○（下稱被告）、
    辯護人就本判決下列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證據
    能力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些供述
    證據作成時，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以之作為本案
    之證據屬適當，自有證據能力。其餘資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
    之非供述證據，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
    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亦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原審、本院審理時均坦認不諱，核與
    告訴人甲○○指訴相符，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照片共8張
    、亞東紀念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醫療財團法
    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112年12月22日亞病
    歷字第1121222014號函附之病歷資料、尹書田醫療財團法人
    書田泌尿科眼科診所112年12月12日書字第112038號函附之
    病歷資料及乙種診斷證明書、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
    院診斷證明書、告訴人傷勢照片等在卷可稽，足見被告前揭
    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可堪採信。
　㈡卷存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112年
    12月22日亞病歷字第1121222014號函固稱：告訴人於111年1
    0月14日至院就診時，其左眼的確有受有外力傷害，致使視
    力嚴重受損等語（見偵卷第207頁）；然告訴人經就醫治療
    後，其「左眼玻璃體出血原因為外力造成，青光眼亦與外力
    有關，目前青光眼控制中，視力逐漸改善」一情，亦有尹書
    田醫療財團法人書田泌尿科眼科診所112年12月12日書字第1
    12038號函附卷足憑（見偵卷第289頁），可見告訴人雖遭被
    告毆打致左眼成傷，但經就醫治療後，告訴人之左眼視力已
    經逐漸改善，難認與刑法第10條第4項第1款之「毀敗或嚴重
    減損一目或二目之視能」要件相符，自非屬刑法之「重傷害
    」；且觀諸告訴人之病歷資料、診斷證明書，當日告訴人之
    頭、臉、四肢部分皆有受傷，堪認此等傷勢應為告訴人遭被
    告推擠、拉扯、毆打所致，難認被告有刻意針對告訴人左眼
    進行攻擊以毀損告訴人左眼視能之重傷故意，自無從對被告
    逕以「重傷未遂罪」相繩。是以告訴意旨認本案尚可能成立
    重傷未遂罪（見本院卷第29頁），容有誤會。
　㈢綜上所述，被告犯行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查被告行為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固於112年12月6日修正
    公布，同年月8日生效施行，然此次修正並未變動被告所涉
    本件犯行之法定刑度，且實質上亦無法律效果及行為可罰性
    範圍之變更，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合先敘明。
　㈡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
    、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
    ；所謂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
    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 
    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於本案行為時為告訴
    人甲○○之配偶，此有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1份在卷
    可參，是被告與告訴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
    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對告訴人所為本案犯行，屬於家庭暴
    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之
    上開條文並無罰則規定，應依刑法之規定論處。是核被告所
    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公訴意旨漏未援引家
    庭暴力防治法之相關規定，尚有未洽，應予補充。
　㈢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簡字
    第1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09年5月18日易科罰
    金執行完畢；又因犯傷害罪，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
    義地院）以110年度嘉簡字第1097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
    刑4月確定，並於111年5月1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
    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至於前揭嘉義地院110年度嘉簡
    字第1097號案件，固與被告嗣後再犯之嘉義地院112年度訴
    字第45號傷害案件，經嘉義地院以112年度聲字第607號裁定
    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確定，嗣於112年11月8日易科罰金執行
    完畢；然併罰之數罪中，若其中一罪之刑已執行完畢，自不
    因嗣後定其執行刑而影響先前一罪已執行完畢之事實，最高
    法院104年度第6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起訴書雖未敘及
    上開累犯之事實，但上開累犯事實業經公訴人於本院審理中
    主張暨請求加重其刑（見本院卷第180頁）。是被告於有期
    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
    係屬累犯。又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審酌被告前
    曾因相同傷害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並執行完畢，竟未能記
    取教訓，再為本案傷害犯行，足認被告先前刑之執行不足以
    發揮警告作用，堪認其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薄弱，佐以其所犯
    本案之罪，加重最低本刑，亦無致個案過苛或不符罪刑相當
    原則，故就其所犯之罪，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
    刑。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被
    告於本案構成累犯且應加重其刑，法院即應於量刑前先予審
    酌，以決定處斷刑範圍，公訴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被告有累
    犯之事實，合於累犯規定，原判決未及審酌此情，漏未論及
    累犯並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於法有違。又告
    訴人所受傷害非輕，原審僅量處被告有期徒刑3月，亦難謂
    罪刑相當。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輕，為有理由。原判
    決既有上揭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審酌被告與告訴人本為配偶關係，僅因故與告訴人發生爭
    執，不思理性溝通處理，動輒徒手傷人，自我克制能力不足
    ，兼衡其前有暴力傷害前科（不包含前述構成累犯之傷害犯
    行），素行不佳、本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告訴人所
    受傷勢、被告固於本院審理中坦承犯行，並表明賠償意願，
    然因告訴人表示不願意和解（見本院卷第75、99頁），致雙
    方迄未達成和解，並審酌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高職畢業之
    智識程度、前從事自媒體，目前待業中，家中無人需要其扶
    養之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見原審卷第68頁；本院卷第181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逸品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明絹提起上訴，檢察官
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林彥成
　　　　　　　　　　　　　　　　　　　法　官　陳俞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朱家麒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271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


選任辯護人  林殷佐律師
            徐翊昕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家暴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審易字第2183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87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陳○○犯傷害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陳○○與甲○○為配偶關係（2人業於案發後之民國112年7月14日離婚），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陳○○（所涉強盜等罪嫌部分，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與乙○○(所涉殺人未遂等犯行，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綽號「丙○」之男子，於111年10月14日凌晨0時許，一同前往陳○○前與甲○○共同位於新北市○○區○○路000號21樓住處拿取物品，嗣甲○○返家後，陳○○與甲○○因故發生爭執，詎陳○○竟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毆打、推擠甲○○，並與甲○○發生拉扯，致甲○○倒地，因而受有頭部及左臉挫傷、上唇撕裂傷、雙側頸部挫傷、雙側大腿、雙側小腿及雙手前臂擦挫傷、左眼青光眼玻璃體出血、左眼前房積血及高眼壓症等傷害。嗣經甲○○報警處理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甲○○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亦有明定。查本件檢察官、被告陳○○（下稱被告）、辯護人就本判決下列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證據能力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些供述證據作成時，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屬適當，自有證據能力。其餘資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亦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原審、本院審理時均坦認不諱，核與告訴人甲○○指訴相符，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照片共8張、亞東紀念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112年12月22日亞病歷字第1121222014號函附之病歷資料、尹書田醫療財團法人書田泌尿科眼科診所112年12月12日書字第112038號函附之病歷資料及乙種診斷證明書、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告訴人傷勢照片等在卷可稽，足見被告前揭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可堪採信。
　㈡卷存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112年12月22日亞病歷字第1121222014號函固稱：告訴人於111年10月14日至院就診時，其左眼的確有受有外力傷害，致使視力嚴重受損等語（見偵卷第207頁）；然告訴人經就醫治療後，其「左眼玻璃體出血原因為外力造成，青光眼亦與外力有關，目前青光眼控制中，視力逐漸改善」一情，亦有尹書田醫療財團法人書田泌尿科眼科診所112年12月12日書字第112038號函附卷足憑（見偵卷第289頁），可見告訴人雖遭被告毆打致左眼成傷，但經就醫治療後，告訴人之左眼視力已經逐漸改善，難認與刑法第10條第4項第1款之「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或二目之視能」要件相符，自非屬刑法之「重傷害」；且觀諸告訴人之病歷資料、診斷證明書，當日告訴人之頭、臉、四肢部分皆有受傷，堪認此等傷勢應為告訴人遭被告推擠、拉扯、毆打所致，難認被告有刻意針對告訴人左眼進行攻擊以毀損告訴人左眼視能之重傷故意，自無從對被告逕以「重傷未遂罪」相繩。是以告訴意旨認本案尚可能成立重傷未遂罪（見本院卷第29頁），容有誤會。
　㈢綜上所述，被告犯行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查被告行為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固於112年12月6日修正公布，同年月8日生效施行，然此次修正並未變動被告所涉本件犯行之法定刑度，且實質上亦無法律效果及行為可罰性範圍之變更，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合先敘明。
　㈡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所謂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 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於本案行為時為告訴人甲○○之配偶，此有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1份在卷可參，是被告與告訴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對告訴人所為本案犯行，屬於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之上開條文並無罰則規定，應依刑法之規定論處。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公訴意旨漏未援引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相關規定，尚有未洽，應予補充。
　㈢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簡字第1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09年5月1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又因犯傷害罪，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地院）以110年度嘉簡字第1097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4月確定，並於111年5月1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至於前揭嘉義地院110年度嘉簡字第1097號案件，固與被告嗣後再犯之嘉義地院112年度訴字第45號傷害案件，經嘉義地院以112年度聲字第607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確定，嗣於112年11月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然併罰之數罪中，若其中一罪之刑已執行完畢，自不因嗣後定其執行刑而影響先前一罪已執行完畢之事實，最高法院104年度第6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起訴書雖未敘及上開累犯之事實，但上開累犯事實業經公訴人於本院審理中主張暨請求加重其刑（見本院卷第180頁）。是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係屬累犯。又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審酌被告前曾因相同傷害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並執行完畢，竟未能記取教訓，再為本案傷害犯行，足認被告先前刑之執行不足以發揮警告作用，堪認其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薄弱，佐以其所犯本案之罪，加重最低本刑，亦無致個案過苛或不符罪刑相當原則，故就其所犯之罪，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於本案構成累犯且應加重其刑，法院即應於量刑前先予審酌，以決定處斷刑範圍，公訴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被告有累犯之事實，合於累犯規定，原判決未及審酌此情，漏未論及累犯並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於法有違。又告訴人所受傷害非輕，原審僅量處被告有期徒刑3月，亦難謂罪刑相當。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輕，為有理由。原判決既有上揭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審酌被告與告訴人本為配偶關係，僅因故與告訴人發生爭執，不思理性溝通處理，動輒徒手傷人，自我克制能力不足，兼衡其前有暴力傷害前科（不包含前述構成累犯之傷害犯行），素行不佳、本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告訴人所受傷勢、被告固於本院審理中坦承犯行，並表明賠償意願，然因告訴人表示不願意和解（見本院卷第75、99頁），致雙方迄未達成和解，並審酌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前從事自媒體，目前待業中，家中無人需要其扶養之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見原審卷第68頁；本院卷第18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逸品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明絹提起上訴，檢察官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林彥成
　　　　　　　　　　　　　　　　　　　法　官　陳俞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朱家麒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